申报材料附件

各基地申报时，除认真填写申报书外，须附以下全部内容的附件材料： 
1.基地建设主体法定文件。建设主体各方法人证书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相关合作协议。
2.组织管理及人员力量证明。管理制度建设情况、长期聘用务工人员情况等。
3.基地规模及使用权限证明材料。基地承包合同、流转协议等证明材料。申报富硒基地的另附土壤检测证明。
4.设施设备证明。具备的各类设施设备清单、照片情况。
5.技术成果证明。近两年承担的农业科技项目证明等。
6.承诺函。包括无违法违纪、非失信人员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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